补充终止结算协议
本《终止结算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由以下双方于【2022】年【5】月【26】日（以下简称“签署日”）于【北京】市【东城】区签订：

甲方：北京五一视界数字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         
乙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    

以下，甲方和乙方单独称为“一方”，合称为“双方”。
鉴于：
（1） 双方于【2021】年【11】月【10】日就【第五届地球克隆计划舞美方案执行事宜】签署了《委托代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为“原协议”），约定【乙方为甲方举办的第五届地球克隆计划大会提供舞美服务】。
（2） 现由于疫情影响，甲方举办的第五届地球克隆计划大会取消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决定提前终止对原协议相关条款作出变更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双方充分协商，就原协议变更终止及相关结算相关事宜一致达成如下条款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
第1条 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，于本协议首页所载生效日提前终止原协议。
第2条 原协议第三条变更为：
第3条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原协议根据甲方的要求，按费用结算共为：人民币肆万元整（RMB40000.00元）进行结算。
鉴于，结算方式：
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付清项目全款。
第4条 甲方已按照原协议约定向方式支付乙方支付了人民币柒万壹仟元整(RMB71000.00)活动预付款7.1万元的合同款项并取得了乙方开具的等额合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。本协议协议变更签署后，乙方应于七个工作日内退还向甲方退还其中人民币叁万壹仟元整整（RMB3.1000.00）的款项万元预付款，并配合甲方进行相关发票的变更处理事宜。
第5条 自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三条的义务后，双方均不得就原协议存续期间及提前终止原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事宜（包括但不限于价款、滞纳金、违约金、赔偿金等其他债权债务等）提起仲裁、诉讼、申诉或信访等，否则视为该方根本性违约，该方应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。
第6条 因本协议所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处理本协议项下纠纷所产生的仲裁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等一切损失。
第7条 未尽事项，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，有关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可分割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8条 本协议为作为原协议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地方，以本协议约定为准；本协议不涉及的内容，原协议条款依然有效。
第9条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，于本协议首页所载签署日起生效。
第10条 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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